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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環宇會計秘書有限公司
HONG KONG UNITED ACCOUNTING & SECRETARIAL LIMITED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50號卓能21st世紀廣場16/F D
Unit D, 16/F., Cheuk Nang 21st Century Plaza 250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Kong.
Tel: 00852-2575 5599      Fax: 00852-2891 1996     E-mail: hk@icr.com.hk



專業商務秘書服務協議書
檔案號碼：
甲方：
乙方：香港環宇會計秘書有限公司
甲方因業務發展需要欲向香港環宇會計秘書有限公司申請商務電話專線服務；經雙方協商一致，達成以下內容條款：
1、 甲方所申請的電話保證用於合法業務聯絡，不得以乙方提供的電話和地址做有違法律法規的事；如有違反一切後果則由甲方承擔，與乙方無任何關係。
2、 甲方申請的電話使用權爲協定年限，即       年       月      日 到      年     月     日止。甲方如提前取消專線電話，則提前書面通知乙方；所繳款項不退；
3、 協定到期前，乙提前通知甲方續費，在乙方通知甲方後10天內，甲方未辦理續費手續，則乙方停止提供專線電話服務，並收回號碼，一切後果將由甲方承擔。
4、 甲方申請的電話專線服務費爲         年；其中包含香港電話月費及長途費用每月       元，超過部分按香港電訊繳款通知書實際收取。
5、 甲方在申請專線電話同時，乙方將同時提供收發傳真服務（自動接收）並提供以下配套服務：
1、 填妥專業秘書服務申請表
2、 提供專線的電話號碼爲：                 ；
3、 甲級營業地址，印製公司信箋，名片夠氣派；
4、 不提供飛線，專人接聽電話，傳達資訊；
5、 提供商務服務傳真專線，專人負責收發傳真；
6、 代收代發小件貨物與郵件，做到接收、存檔、傳遞一條龍服務；
6、 乙方在爲甲方提供上述第五條的同時所有收發的貨物與郵件，必須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和香港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得在貨物或郵件中夾帶違禁物品或現金，如因貨物或郵件中有夾帶違禁物品的由甲方承擔所有法律責任。所寄物品郵件以香港公司簽收爲准,簽收後三天內派發至深圳辦事處或直接寄至指定地址，郵寄費用由甲方承擔。
7、 其他
8、 未盡事宜，甲乙方協商解決。
甲方簽章：                                               乙方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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